
版次：1.1                                                                        第8页共9页     

（3）虚报、瞒报认证信息； 

（4）超范围使用认证标志； 

（5）加工环境不符合要求； 

（6）暂停期间未采取有效纠正措施； 

（7）对重大投诉未能有效处理； 

（8）因违反食品相关法规受到行政处罚； 

（9）拒不接受认证监管； 

（10）其他需要撤销的情形。 

8.6 认证证书的恢复 

8.6.1 证书注销或撤销后不得恢复。 

8.6.2 暂停期满且完成整改，或暂停原因已消除的，可恢复证书。 

8.7 认证证书与标志使用 

8.7.1富硒食品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进行标识。富硒产品认证标志（图1）

仅应用于按照认证依据的要求生产并通过规则获得认证的富硒食品的标识。可在产品或者

包装上加施富硒产品认证标志。不应误导消费者将非富硒食品作为富硒食品。 

 

图 1. 富硒产品认证标志 

8.7.1 证书暂停期间应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停止销售带有认证标志的产品。 

8.7.2 证书注销或撤销后，应收回或销毁未使用的标志和带有标志的产品包装，必要时召回

相关产品。 

8.7.3 认证机构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无效证书和标志被继续使用，并及时公告注销或撤销信

息。 

9. 认证收费 

认证机构应按照相关规定收取认证费用。 

  


